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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营改增”期间特殊项目的会计处理

樊淑侠（教授） 郭利敏（教授）

（廊坊师范学院管理学院 河北廊坊 065000）

【摘要】今年8月起，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“营改增”试点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实施，以前缴纳营业税而现在改

缴增值税的企业，可能会遇到一些核算困难，特别是一些特殊项目的会计处理。本文根据实践情况，把增值税在计算及会计

处理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通过案例方式进行分析。

【关键词】营改增 视同销售行为 进项税额转出 期末留抵税额

一、视同销售行为的会计处理

企业的视同销售行为均要征收增值税，当初购进时的进

项税额可以抵扣。

例1：某农副产品加工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，2013年

2月发生下列业务：2月 1日，从农场购进免税农产品 100万

元，运费5万元，取得运输发票，以银行存款支付，货物已经验

收入库。2月 10日，将 50%的货物进行投资，其市场价格为 60

万元。另外，本期销售商品的含税收入为35.1万元，货款尚未

收到。

相关计算及会计处理如下：①本期购进农产品时：进项

税额=100×13%+5×7%=13.35（万元），购进货物的成本=100+

5-13.35=91.65（万元）。借：原材料 91.65，应交税费——应交

增值税（进项税额）13.35；贷：银行存款 105。②投资时视同销

售行为：原材料的成本=91.65×50%=45.83（万元），销项税额=

60×13%=7.8（万元）。借：长期股权投资67.8；贷：主营业务收入

60，应交税费——应交增值税（销项）7.8。借：主营业务成本

45.83；贷：库存商品 45.83。③销售商品时：不含税销售额=

35.1/（1+17%）=30（万元），销项税额=30×17%=5.1（万元）。借：

应收账款 35.1；贷：主营业务收入 30，应交税费——应交增值

税（销项税额）5.1。

本期应交的增值税=7.8+5.1-13.35=-0.45（万元）。销项

税额小于进项税额，多交的增值税可以留到下期抵扣。

二、进项税额转出的会计处理

当企业购进货物时，不能确定其用途，可以按正常购进

货物计算进项税额并做相应的账务处理。当使用时，购进货

物的用途发生变化了，例如企业购进货物用于在建工程、免

征增值税项目，当初的进项税额是不能抵扣的，不能抵扣的

进项税额必须做进项税额转出处理。

例2：某商业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，2012年12月发生

下列业务：12月 4日，购进某商品不含税价 200万元，支付给

运输单位运费 10万元，取得相关合法的票据，款项已通过银

行存款支付。12月10日，仓库失火，造成30万元的财产损失，

保险公司赔偿18万元。12月25日，将购进的10万元商品用于

本企业职工福利。本月无其他业务。

相关计算及会计处理如下：①12月4日购进时，进项税额

=200×17%+10×7%=34.7（万元）。借：库存商品 209.3，应交税

费——应交增值税（进项）34.7；贷：银行存款 244。②12月 10

日，造成损失的财产负担的进项税额=30/209.3×34.7=4.97（万

元）。借：其他应收款——保险公司 18，营业外支出 16.97；贷：

库存商品30，应交税费——应交增值税（进项税额转出）4.97。

③12月25日，用于本企业职工福利的商品负担的进项税额=

10/209.3×34.7=1.66（万元）。借：管理费用11.66，贷：库存商品

10，应交税费——应交增值税（进项税额转出）1.66。借：应付职

工薪酬——应付职工福利11.66；贷：管理费用11.66。

本月可抵扣的进项税额=200×17%+10×7%-4.97-1.66=

28.07（万元）。

三、销售自己使用过固定资产的会计处理

非试点地区的纳税人：销售自己使用过的 2009年 1月 1

日以后购进或者自制的固定资产，按照适用税率征收增值

税。销售自己使用过的 2008年 12月 31日以前购进或者自制

的固定资产，按照4%征收率减半征收增值税。

试点地区的纳税人：2008年 12月 31日以后已纳入扩大

增值税抵扣范围试点的纳税人，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在试点以

后购进或者自制的固定资产，按照适用税率征收增值税。已

纳入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试点以前的纳税人，销售自己使用

过的在试点以前购进或者自制的固定资产，按照4%征收率减

半征收增值税。

对纳税人已使用过的固定资产进行资产交换时视同销

售行为，按适用的税率征收增值税；无法确定销售额的，以固

定资产净值为销售额。

例 3：某农副产品加工企业为试点范围内的增值税一般

纳税人，本月发生下列业务：3月 2日，销售使用过的一台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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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，取得价款 30万元，开具普通发票，该设备 2007年购进，原

值为 50万元，已提折旧 22万元。3月 23日，销售 2011年 4月 1

日购进的小汽车一辆，取得价款5.85万元，开具普通发票，该

车原值为11.5万元，已提折旧3万元。

相关计算及会计处理如下：①销售设备应纳税额=［30/

（1+4%）］×4%/2=0.58（万元）。借：固定资产清理28，累计折旧

22；贷：固定资产 50。借：银行存款 30；贷：固定资产清理

29.42，应交税费——应交增值税（销项税额）0.58。借：固定资

产清理 1.42；贷：营业外收入 1.42。②销售小汽车应纳税额=

5.85/（1+17%）×17%=0.85（万元）。会计分录同上，不再赘述。

四、购置税控系统专用设备的会计处理

1.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会计处理。按税法的有关规定，

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初次购买增值税税控系统专用设备支付的

费用，以及缴纳的技术维护费允许在增值税应纳税额中全额

抵减的，应在“应交税费——应交增值税”科目下增设“减免

税款”专栏，用于记录该企业按规定抵减的增值税应纳税额。

例4：某试点企业2012年9月1日购入税控系统专用设备

15 000元（含税价），以银行存款支付，按 5年提取折旧，期末

无残值，发生技术维护费500元。

相关计算及会计处理如下：①购入设备时，借：固定资产

15 000；贷：银行存款 15 000。②按规定全额抵减增值税时，

借：应交税费——应交增值税（减免税款）15 000；贷：递延收

益 15 000。③每月计提折旧时，借：管理费用 250（15 000/5/

12）；贷：累计折旧 250。借：递延收益 250；贷：管理费用 250。

④发生技术维护时，借：管理费用500；贷：银行存款500。⑤按

规定抵减增值税应纳税额时，借：应交税费——应交增值税

（减免税款）500；贷：管理费用500。

2. 小规模纳税人的会计处理。按税法的有关规定，小规

模纳税人初次购买增值税税控系统专用设备支付的费用以

及缴纳的技术维护费允许在增值税应纳税额中全额抵减的，

按规定抵减的增值税应纳税额应直接冲减“应交税费——应

交增值税”。会计处理可以比照一般纳税人进行。

五、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的会计处理

从今年8月1日起，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“营改

增”试点便在全国范围内推开。这样兼有应税服务一般纳税

人企业将面临一个问题：截止到8月1日，增值税留抵税额在

上月没有抵扣完的，按照“营改增”的有关规定不得从应税服

务的销项税额中抵扣的，应在“应交税费”科目下增设“增值

税留抵税额”明细科目进行核算。

待以后期间允许抵扣时，按允许抵扣的金额，借记“应交

税费——应交增值税（进项税额）”科目，贷记“应交税费——

增值税留抵税额”科目。○

对财务报表三个项目填列的看法

冷 琳

（湖南财政经济学院会计系 长沙 410205）

【摘要】财务报表中有少数项目的填列比较复杂，需考虑的因素较多，要求报表编制者对相关经济业务有全面、透彻的

了解。本文结合案例对三个较难报表项目的填列提出自己的看法。

【关键词】长期应付款 其他综合收益 特殊调整项目 填列

一、资产负债表“长期应付款”项目的填列

理论上来说，资产负债表中的“长期应付款”项目，应根

据“长期应付款”账户的余额减去“未确认融资费用”账户的

余额填列，同时还须剔除将在一年内偿付的款项，因为这部

分金额应填列在流动负债“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”项目。

“长期应付款”项目填列起来比较困难。事实上，我们可以遵

循实质重于形式原则，找到填列的捷径。

以企业超过正常信用条件延期支付款项为例，此时的

“长期应付款”相当于借款的本息，而“未确认融资费用”相当

于借款的利息，“长期应付款”减去“未确认融资费用”的余额

相当于借款的本金，因此在资产负债表中“长期应付款”项目

填列的实质就是在某个时点应付借款的本金，只需将在第二

年归还的本金剔除，将其填在流动负债“一年内到期的非流

动负债”中，剩余的应付本金即是“长期应付款”项目的金额。

资产负债表中“长期应收款”项目的填列方法与之类似，同时

还应考虑抵减与长期应收款相关的坏账准备金额。

例 1：2012年 1月 1日，甲公司向乙公司购买一台大型机

器设备，设备于当日收到，不需安装。合同约定，甲公司采用

分期付款方式购买设备，该设备价款共计900万元，分6期平

均支付，首付款项 150万元于 2012年 1月 1日支付，其余款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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